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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厂卫生规范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为加强葡萄酒生产工业企业的卫生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保证消费者身体健

康，特制定本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以葡萄和葡萄原汁为原料，采用发酵法生产葡萄酒的工厂。 

 

 

2 引用标准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J4 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3 名词、术语 

 

 

 1



3.1 葡萄酒：指纯由葡萄经破碎、分离、发酵、陈酿制成的低度酒，使用或掺用

其他水果发酵酿成的酒类。 

 

 

    使用果汁或香精等不经发酵而配成的酒类，均不得称为葡萄酒。 

 

 

3.2 清洗和清除：指去除泥土、残渣、原尘、油垢及其他不应有之物。 

 

 

3.3 污染：指产品中出现的有害之物。 

 

 

3.4 消毒：指用符合葡萄酒生产卫生要求的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在无不利影响

的情况下，将微生物数量减少至无害水平。 

 

 

4 葡萄原料采购、运输、贮藏的卫生 

 

 

4.1 原料葡萄的采购 

 

 

4.1.1 采购的酿酒葡萄原料必须是在无毒区域内种植和收获的产品。 

 

 

4.1.2 原料葡萄园不准喷施禁用的农药，葡萄收摘前十五天必须停止喷洒任何农

药。 

 

 

4.1.3 收摘酿酒葡萄时应按要求分品种用筐或木箱盛装。装原料葡萄的筐(箱)须

清洁、专用，禁止使用装过农药、肉品、水产品等有直接污染的筐或箱。 

 

 

4.2 原料葡萄的运输和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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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运输葡萄原料的车辆必须清洁，禁止使用装运过农药、肉品、水产品等可

造成污染的车辆运输。 

 

 

4.2.2 运输途中需有篷布或其他覆盖物。防止途中被泥沙灰尘污染。 

 

 

4.2.3 进厂的酿酒葡萄原料，必须在 24h 内加工破碎完毕。 

 

 

5 工厂设计、设施的卫生要求 

 

 

5.1 选址 

 

 

    葡萄酒厂应座落于无毒害、无各种污染源和其他可能影响葡萄酒生产卫

生的地方。 

 

 

5.2 厂区和道路 

 

 

5.2.1 葡萄酒厂必须有清洁的环境，厂区应绿化，尽量减少裸露面积，绿化带应

多种植常绿灌木和花草，生产区不宜种植有飞絮和香味浓郁的花树，以免葡萄酒

受到污染和影响。 

 

 

5.2.2 厂区应按行政、生活、生产、辅助系统等划分布局。行政、生活区与生产

区要相隔一定距离，并处于主导风向的上风侧。 

 

 

5.2.3 厂区内主要道路要宽畅，做到人流和物流的道路分开或固定走向，保证安

全和整洁。厂区内和进入厂区的主要道路的路面应选用混凝土、沥青、石块等不

易起尘的材料铺筑，路面要平坦、无积水，并有足够的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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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葡萄酒厂的环境卫生，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5.3 厂房与设施 

 

 

5.3.1 微生物培养室和洗滤棉加工室 

 

 

5.3.1.1 无菌室的设计与设施必须符合无菌操作的工艺技术要求，室内必须设有

带缓冲间的小无菌室，并有完好的消毒设施。缓冲间的门与无菌室的门不应直接

相对，至少成 90°。避免外界空气直接进入无菌室。 

 

 

5.3.1.2 洗滤棉板加工室必须卫生清洁，封闭良好，无污尘及霉菌污染。 

 

 

5.3.2 厂房与设施必须适合葡萄酒生产的特点和要求，合理布局，厂房的面积和

空间必须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建筑结构和装饰要利于清洁和维护，厂房应规定维

修期。 

 

 

5.3.3 生产车间 

 

 

5.3.3.1 生产车间应按工艺流程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往返，防止原材料、半成品、

成品交叉污染和混杂。 

 

 

5.3.3.2 地面应采用不吸水、不透水，防滑、防腐蚀无毒的材料铺砌，无裂缝和

易于冲洗消毒。地面要有 1％～2％的坡度及排水系统，以保证排水通畅，地面无

积水；车间内下水道应有可靠的液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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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墙壁应由不透水、不吸水、耐洗刷、防渗的材料构成，表面应平滑、无

裂缝，并涂刷浅色、无毒、不易脱落、易于清洗、消毒、灭菌的涂料。墙角应为

弧形。 

 

 

5.3.3.4 门应具有光滑和不吸水的表面，关闭严密，并根据各车间的实际需要，

设置纱门、纱窗、水帘、风幕等防蝇设施。 

 

 

5.3.3.5 窗台高度在 1m 以上，内窗台应向下呈 45°的斜度。 

 

 

5.3.3.6 天花板应能防止灰尘积累、霉菌生长和材料剥落，应易冲洗和无冷凝水。 

 

 

5.3.4 仓库 

 

 

    原辅料贮藏仓库的地面、墙壁应采用水泥或其他不透水材料构筑，库内

必须清洁、干燥，并有防火、防潮、防鼠、防虫和适当的通风设施。 

 

 

5.4 卫生设施 

 

 

5.4.1 供水系统 

 

 

5.4.1.1 葡萄酒厂应有足够的符合 GB 5749 规定的生活用水。必要时可配备储备

用水设备，储水设备要有防污染的措施。 

 

 

5.4.1.2 用于冷却、消防、制冷和其他不与葡萄酒接触的用水，必须用单独管道

输送，不得与饮用水系统交叉连接，并在管道适当位置设置颜色明显的醒目标志，

与生产用水(包括饮用水)管道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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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使用循环用水，必须有相应的技术措施，以保证水质达到规定的标准。 

 

 

5.4.2 废水、废气处理系统 

 

 

    工厂必须有废水、废气处理系统，并经常检查、维修、保持良好的工作

状态，废水、废气的排放应符合 GBJ 4 的规定。 

 

 

5.4.3 更衣室 

 

 

    工厂必须设有与生产车间人数相适应的更衣室，更衣室应与车间相连接，

并设置更衣柜。 

 

 

5.4.4 厕所、浴室 

 

 

    工厂应设有与职工人数相适应的厕所和浴室，厕所和浴室应位置适当、

清洁卫生、无不良气味，门窗不直接开向生产车间。厕所必须安装纱窗、纱门，

地面应平整，便于清洗、消毒，应为水冲式并设有洗手设施；水门开关应为脚踏

式，墙裙应用浅色瓷砖或不透水的相应材料砌成。 

 

 

5.4.5 洗手消毒设施 

 

 

    生产区洗刷间应设脚踏式洗手设备和冷热水，暖风吹干设备(或擦手纸)，

备有供洗刷用的清洗剂和消毒剂，并设废纸接收箱，经常保持卫生。 

 

 

5.4.6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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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应有足够的照明和自然采光，车间内的灯具需安装安全防护罩，发

酵、灌装、包装车间和成品库应使用防爆灯具。各检验工序可加局部照明。 

 

 

5.4.7 通风、除尘 

 

 

    生产车间应有良好的通风除尘设施，保持空气流通，温湿度适当。凡使

用蒸汽或有蒸煮加热的车间应设局部排气设备，凡尘埃较多的工段应安装有效的

除尘和通风设备。 

 

 

5.4.8 废弃物存放设施 

 

 

    工厂应在远离生产车间的合适位置设置废物存贮设施，该设施应密闭，

便于清理，并能有效地防止害虫孳生和污染原辅料、水源。 

 

 

5.5 设备和工器具 

 

 

5.5.1 材料 

 

 

    在葡萄酒生产过程中，凡接触或可能接触葡萄酒的机械设备、管道、容

器、涂料和工器具等，必须采用无铅、无毒、无害、无异味、抗腐蚀、易清洗且

不与葡萄酒发生不良化学反应的材料(如不锈钢、玻璃及木材制品)。如用其他材

料(如钢、铁等)，必须涂以无毒、无害、无味、不影响葡萄酒质量并符合食品卫

生要求的涂料。 

 

 

5.5.2 设计、构造、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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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机器设备、工器具、管道的设计、构造，固定设备和管道的安装定

位，均应便于拆卸、清洗和消毒。 

 

 

6 工厂的卫生管理 

 

 

6.1 保养 

 

 

    工厂的设备、管道、工器具、给排水、供汽系统和其他卫生设施，必须

经常保养，定期检修，及时排除故障，保持良好状态。 

 

 

6.2 清洗和消毒 

 

 

6.2.1 葡萄酒厂在生产中所用的机械、设备、容器、管道等的清洗和消毒，必须

符合食品生产加工的要求。 

 

 

6.2.2 生产车间要严格执行卫生管理制度，各生产班组每班工作结束后必须按规

定将操作场地的废弃物、垃圾清除到有关的卫生设施处，保持车间清洁，必要时

应对地面、墙壁、设备、管道、排水沟等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6.2.3 更衣室、厕所和浴室应经常清扫、冲洗、消毒。 

 

 

6.2.4 厂内的垃圾和废弃物必须有专人负责，务必在 24h 内清理出厂，并对场地

进行进扫和消毒。 

 

 

6.2.5 生产区和库房内禁止吸烟、涕吐，防止失火，保持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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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除害灭虫 

 

 

    工厂应定期或在必要时对厂区和周围地区进行除害灭虫，防止害虫孳生。 

 

 

6.4 危险品的管理和使用 

 

 

6.4.1 工厂必须设置专用的库房，并用加锁箱柜存放杀虫剂、化学试剂和其他有

毒的物品。这些物品必须贴有明显的毒性标记，由专人保管，并制定使用规则。 

 

 

6.4.2 在厂内使用各种杀虫剂等有毒药品时，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指定人

员使用。使用前应采取妥善措施防止造成污染。剧毒药品的存放和管理应符合国

家颁布的有关条例规定。 

 

 

6.5 参观 

 

 

    外来人员经获准进入车间(室)参观时，必须遵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6.6 卫生监督 

 

 

    葡萄酒厂应根据本规范的内容，制定具体的卫生要求，设立卫生管理机

构。厂和车间应配备足够的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按规定的权

限和责任监督和检查全厂人员执行本规范的情况。 

 

 

7 生产人员的卫生要求 

 

 

7.1 健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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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从事葡萄酒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工厂应建立职工健康档案。 

 

 

7.2 卫生教育 

 

 

7.2.1 葡萄酒厂应经常组织职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本

规范及有关食品卫生知识，对职工进行卫生安全教育，并定期考核，做到教育有

计划，考核有标准，实现卫生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职工素质，增

强职工的食品卫生意识。 

 

 

7.2.2 新入厂的工人和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必须经过卫生知识培训后方可进

入生产岗位。 

 

 

7.3 个人卫生 

 

 

7.3.1 生产人员应严格遵守个人卫生的要求，并做到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

勤剪指甲。工作时必须穿洁净的(以浅色为宜)工作衣，鞋(靴)；戴工作帽做到不

露发；不得穿戴工作衣、帽、鞋进入非生产场所。 

 

 

7.3.2 灌装工序人员不得涂抹气味浓烈的化妆品，不准配戴手饰，不得留长指甲

和涂指甲油。 

 

 

7.3.3 车间内不准吸烟和吃各种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生产人员不得

将个人用品及杂物带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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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产工艺卫生要求 

 

 

8.1 葡萄酒生产工艺流程 

 

 

           枝梗            皮渣 

            ↑             ↑ 

  葡萄→检验→破碎→发酵→分离→葡萄原酒→贮藏→换桶→检验→配制→澄

清→检验→装瓶→包装→成品酒 

 

 

8.2 萄萄酒生产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工艺卫生管理制度，认真做到文明生产。各

车间、技术部门应明确工艺卫生职责，在关键工序设置醒目的卫生标志。 

 

 

8.3 添加剂 

 

 

8.3.1 配制葡萄酒所用的辅料(如二氧化硫、亚硫酸及盐类、明胶、单宁、硅藻

土、酒石酸钾、二氧化碳、柠檬酸等)，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不得使用工业级

产品。 

 

 

8.3.2 不得使用任何合成染胶料(包括国家规定可食用的合成染料)，用于葡萄酒

生产的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 GB 2760。 

 

 

8.4 调酒室 

 

 

    调酒室的容器、管道、工器具等每次冷却后要刷洗干净，冷却前应按工

艺卫生要求进行清洗，冷却温度要按工艺要求控制。调酒室内必须保持良好的通

风和采光，地面应保持清洁，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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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发酵工艺卫生 

 

 

8.5.1 发酵室、池及酵母培养室的设备、工具、管路、墙壁、地面要保持清洁，

避免生长霉菌和其他杂菌。 

 

 

8.5.2 贮酒室(池)、滤酒室、洗棉室的机器、设备、工具、管路、墙壁、地面要

经常保持清洁，定期消毒。前后发酵要按工艺要求做好卫生管理。 

 

 

8.5.3 过滤棉、硅藻土、过滤机的纸板应符合卫生要求。 

 

 

8.5.4 盛装和转运原酒的容器所用涂料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并严格按工艺要求进

行涂刷。 

 

 

8.6 配料标准化 

 

 

    各种原料、辅料应严格按照标准化配方投料，以保证成品酒达到合格标

准。 

 

 

8.7 地下贮酒室卫生 

 

 

    地面要保持清洁、无积水、无异味；墙壁无霉菌生长，下水沟畅通。每

周至少消毒、杀菌一次。盛酒容器保持清洁。 

 

 

8.8 露天缸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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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露天发酵缸及贮酒缸等要保持清洁。缸顶应加盖，出酒口应有卫生防护装

置，使用前要严格清洗消毒。 

 

 

8.8.2 露天缸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防火、防雨措施，缸群周围应有围墙，应砌

水泥地面，以便于清扫和清洗，并保持卫生清洁。 

 

 

8.9 化糖室 

 

 

    化糖室内应清洁，地面应干净，无糖迹、污物，墙壁应用浅色瓷砖砌成，

室内应设通风防尘设施。化糖锅须用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材料制成，工作后应将

工作场所及用具清洗干净。 

 

 

8.10 冷冻 

 

 

    冷冻葡萄酒所用的容器必须用不锈钢材料制成，做到防腐蚀、防霉菌。

冷冻间内应经常清洗、消毒，保持清洁，无异味，无霉菌孳生。冷冻容器应定期

消毒和清洗。 

 

 

9 包装和贮运卫生 

 

 

9.1 包装容器材料 

 

 

    包装葡萄酒的容器材料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

的有关规定和本规范的 5.5.1 的要求。 

 

 

9.2 容器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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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装容器应制定检查方法和标准。所用容器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

用。 

 

 

9.3 酒瓶的清洗 

 

 

9.3.1 硬质酒瓶(瓷瓶)在洗刷前，应先去除瓶中杂物。 

 

 

9.3.2 硬质酒瓶在装酒前，应经过清水浸泡、碱水刷洗、清水冲洗、沥干、空瓶

检验的清洗流程。 

 

 

9.3.3 使用回收酒瓶，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和洗刷处理。清洗流程为热水浸泡，

碱水刷洗，清水浸泡，清水冲洗，沥干，空瓶检验。 

 

 

9.4 酒瓶的使用 

 

 

9.4.1 在厂内不得使用空酒瓶盛放其他物品或用于其他用途，更不得盛放有害

物，以免误入生产线造成不良后果。 

 

 

9.4.2 所用酒瓶在生产中尽量避免碰撞，以免损坏瓶口而影响封口质量。 

 

 

9.4.3 在灌装车间只能存放即将使用的酒瓶，灌装完后应立即将生产线上的酒瓶

收回，以免被污染。打扫车间时，必须移去或遮盖好生产用酒瓶。 

 

 

9.5 灌酒、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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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灌酒操作人员在操作前必须洗手。 

 

 

9.5.2 灌酒机、压盖机使用前必须按工艺要求进行清洗。机械压盖或人工封口，

必须保证不渗不漏。 

 

 

9.5.3 每次灌装的成品酒，必须按工艺要求连续装完，没有装完的酒应有严密的

贮存防污染措施。 

 

 

9.6 杀菌 

 

 

    葡萄酒生产必须执行严格的杀菌工艺要求。 

 

 

9.7 包装标志、运输和保管 

 

 

9.7.1 瓶装酒须装入绿色、棕色或无色玻璃瓶中，要求瓶底端正、整齐，瓶外洁

亮。瓶口封闭严密，不得有漏气、漏酒现象。 

 

 

9.7.2 酒瓶外部要贴有整齐干净的标签，标签上应注明酒名称、酒度、糖度、含

原汁酒量、注册商标、生产厂、生产日期及代号，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签管理

的规定。 

 

 

9.7.3 包装箱外应注明酒名称、毛重、包装尺寸、瓶装规格、生产厂及防冻、防

潮、防热、小心轻放、放置方向的符号和字样。 

 

 

9.7.4 包装的葡萄酒，允许在 0～35℃温度条件下运输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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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运输、保管过程中不得潮湿，不得与易腐蚀、有气味的物质放在一起，保

管库内应清洁干燥，通风良好，不允许日光直射，用软木塞封口的葡萄酒必须卧

放。 

 

 

10 质量检验 

 

 

10.1 葡萄酒厂必须制定健全的质量检验制度，设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质量检

验机构，配备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的质量检验人员。检验机构应具备评酒室、检

验室、无菌室、化验室及必要的仪器设备。 

 

 

10.2 检验机构应按规定的标准检验方法及检验规则进行检验，凡不符合标准的

产品一律不准出厂。 

 

 

10.3 各项检验记录应予编号存档，保存期为三年，以备考察。 

 

 

附加说明： 

 

 

本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规范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归口。 

 

 

本规范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烟台张裕葡萄酿酒总公司、开封市卫生防

疫站、烟台市卫生防疫站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栾文慎、孙锦山、韩永全、孙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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